
关于新疆准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氢气及加氢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拟批复情况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2月28日－2025年3月6日（5个工作日）。
电话：0994-6738170   
通讯地址：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人社楼3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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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疆准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氢气及加氢站建设项目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中部产业园区
	新疆准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中科帝俊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一、项目位于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中部产业园区内，新建电解水制氢加氢一体站，采用绿电能源电解水制氢，年产氢气3万吨，加氢量4吨每天。
主体工程为：建设32套1500Nm³/h的碱性电解水制氢装置、氢气缓冲罐、储氢球罐、循环水站、脱盐水站等。
辅助工程为：办公楼、中心控制室、消防水池、事故池等。
环保工程为：1座处理规模60m3/h的生产废水处理站、1座10m3/h处理能力的生活污水处理设备，1间占地20㎡固废暂存间、1间占地111㎡危废暂存间。
	一、严格落实施工期各项环保措施。制定施工期污染防治计划，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加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和培训。建筑垃圾收集后可利用的优先进行再利用，不可利用的由施工方统一清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科学规划施工场地，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及时恢复土地原有功能，严禁大风天气开展易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施工期扬尘、废水、噪声等达标排放。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用作厂区绿化，后期园区下水管网接通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生产废水经预处理+膜浓缩+蒸发结晶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合理划分防渗区域，并采取严格的防渗措施。
三、严格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高噪声设备布局，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四、严格落实固废环境保护措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送往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一般固废主要为废脱氧催化剂、废分子筛、废滤芯、废渗透膜，固废分类暂存于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区，禁止乱堆乱放，建立一般工业固废年度产生、月度流向、出厂批次等环节台账记录。废脱氧催化剂、废分子筛、废滤芯、废渗透膜交由厂家回收利用。废电极、废电解液、废矿物油、废矿物油桶、废弃含油抹布及手套、化学品废包装袋、污水处理站污泥、蒸发结晶无法提纯的杂盐，污水处理树脂、污水处理RO膜分类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危险废物暂存期间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要求建设，完善危废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规定建立台账，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危险废物转移须严格落实《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部令第23号）等相关要求。
五、制定并落实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环境事故应急体系，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厂内须设置足够容积的事故池。加强运营期企业环境风险管理，定期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环境安全。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通过三次网上公示、两次刊登报纸公示和张贴告示等方式收集当地公众意见，公示期间未收到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